
厶 △▲ 新 舊
濁 元 
初每 
起盒 
日壹 
久元 
均貳 
合毫 
用五

止 癢 水 
癖每 
粒縛 
痕壹 
癢匹

僑冬顧新水芋生青新. 

胞節繡鮮仙仔鮮皮布L 
光禮檯枝花芋百大 

顧品in乾頭頭合肉至 蔗到.

唐・無一男甜各各生正 
任槪女蜜種種栗沙 
歡齊絲糖爆水果田 
迎備巾薑竹貨老山・

牌舖 
細在 
街細 
東夾 
約域 
貳多 
十利 
六街
角 
門

大所十五 有週廉折 年 紀價書
籍念

和2:旗大 號五拾月二十年二廿國民

《司公限有弟兄匿歌A 
CORNETT BROS. LTD.

33 Hastings St. E. Vancouver, B.C.

理商爲本入國無爲於特經製山上欵本 
店支號口外論上衞許醫臘西等臘號 
均妥可稅省寄等生証生原没材味巧 
有各先脚均往肉及明化料酒料俱製 
代埠代費準別類認合驗必凡正用各

電 
趙

利用■給松T域 埠n鲁儡例怆多 
YEE LUN ARK KEE
534-6 Fisgard St. P. 0. Box 1514
Victoria, B. C. Phone Empire 1631

行藥生活理代華高雲 
Wat Sang Co. Ltd.

87 Pender St. E. Vancouver, B. C

藥 聖癣洽
Singer Bros Drug Store 

Cor. 26 Queen & Victoria Street.
Toronto, On,.

■庄書樓羊白蓍 
Bok Young Low Book Shop 

90 Pender St. E. 
Vancouver, B. 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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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uen Fat Wah Jung CO.utd
260-262 Pehder St. E. Phone Doug. SSS^V^gtiver B. 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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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豪錢胞樣欵髮貨薑仙金年到◎襄利 喪市
饕三宣期備竹羅藤金頭旁品宗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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膏栗毒温名馳助天李

◎

頌

每
両
壹
元
貳
毫
五 

治
小
腸
氣
痛
等
症 

每
両
壹
元
貳
毫
五 

有
腫
消
腫
有
痛
止
痛

A
男一 

▲
一神一

疝

丸一
丸

I
U

-12221

■
▲
虱
爲
晉

M
E

比
毎
両
壹
元
貳
毫
五

■
▲
质
着
喟
希
力
凡
屬
風
濕
作
痛
均
合

▲ ▲

浒
制
暫
善
毎
盒
豊
元
五
塞 

事
如
纯
看
爛
脚
癖
科
聖
酸

工

危学%

每
両
囁
元
貳
毫
五 

一
装
为
濕
毒
紅
粒
食
之
斷
尾

軍
醫
曹
統
新
偕
男
達
 

逵
知
醫
內
外
全
科
或
 

有
玉
體
違
和
未
知
何
 

藥
合
用
者
祈
詳
示
病
 

一
狀
並
惠
藥
費
五
元
自 

能
配
藥
付
上

(
痕
仙
露

启
丿 
凡
每
次
惠
顧
五
元
以
上
者
請
剪
此
吿
白 

付
來
本
藥
行
便
得
計
八
折
之
優
待
藥
品 

價
一 
品
多
未
能
盡
錄
目
錄
救
急
良
方
印
便
承

索
卽
送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前
接
付
來
貴
行
皮
膚
止
瘦
水
豊
縛
搽 

後
立
刻
止
癢
消
粒
收
功
極
速
特
此
報
聞
幷
以
鳴
謝

黃
福
拜
頌 

W
ong

 Fook,  T,  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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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sqifa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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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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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k

 Foreri-

 H
L

 

紅
粒
痕
癢
一
掃
而
光
 
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在
小
肚
脅
腿
等
處
起
許
多
汗
粒
痕 

癢
異
常
無
法
可
治
因
函
求
台
付
來
皮
膚
水
壹«
 搽
之 

卽
好
幷
無
復
發
真
可
謂
壹
掃
光
之
仙
露
也
又
蒙
付
來 

之
補
腎
丸
亦
甚
有
功
食
丸
後
腰
部
已
不
如
上
日
之
倦 

矣 

曹
德
聯
上
言 

C
how

 Kep

 Bo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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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,

濁
聖
藥

◎
云
埠
達
權
社
明
年
職
員
表
 

社
長 

趙鎌鈿一 

副 

司
徒
捷
輿
， 

議
長 

林
普
慶 

副 

梁
煥
南 

書
記 

謝志如一 

副 

岑
卿
業 

監
督 

張
惠
介 
劉
綺
園 
林
英
穠

理
財 

鄭
春
生

外
交 

梅 
學.

核
數 

雷
朝
明

交
際 

劉
孔
正(

催
收 

周文喜一 
陳
宜
談 
曾
荔
燕 
龔
開
順 

幹
事 

高
文
朗 
黎
宗
煊 
馬
立
民 
何
貽
亮 
蓝
玉
田 

一 

鍾啟然一

副 

岑
嘉
旺. 

副 

阮
宗
豪 

副
薛
濟
 

副 

馬
德
洽

薛
聖
接 
陳
偉
忠 
張
耀
庭 
馬 
享 
林一

調
査

趙 
保一

羅
卓
臣 
趙
惠
南 
岑一 

馬
放
山

宣
傳

陳
駢
南 
馬一

庶
務
廖
崇
籌 
伍
勳
賢

評
議
員

黃
敗
莊 
吳
堅
玲"
吳
襯
煜
陳
賢 
何
貽
泰 
鄺
瑞
鈿 

婚
兆
公
蔣
義
曾
京
李
乙
垣
 
黎
焜
瑩
，黃
世
光 

黃
兆
欽 
周
潤
槐 
朱 
亮 
葉
品
三 
曾
錦
裘 
陳
良
晃 

蔡
奕
安 
周
在
彪 
許
大
彬
黎
樹
黎
存
馮
華
 

黃
杏
求
馮
濟
黃
文
森 
黃
傳
彩 
鄭
懋
敬 
梁
伯
淵 

吳
英
樓 
宋浣塵一 
高
紹
府 
伍
大
成 
廖
胺
 
廖
造
喜 

馬
洪
恩 
鄭帝曉一 
馬
遠
兆 
馬
大
敏 
司
徒
四 
梁
耀
根 

馬
國
興 
何
貽
祥 
曾 
本
曾
澤
頴 
黃
愛
傳 
司
徒
昌
豊 

李
福
陳
 *
棠
一
宋
琛
張
權

i-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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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?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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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v;

学天助馳 
-S濕毒藥會 

寰球唯一皮雷日症乏聖蔡 

俞A 千萬確有奇效 

叫
膏
久
巳   

^
名 
is 界
禾
特 @
 治 

皮膚温
毒凡一 
切
麻
名
腫
嘉
瘡 

融
疥
痛
損
頭/
面
疗
瘪
用
疹
小 

兄
胎
毒
情
水
位
溺
頭
您 5
玲
啖 

期
湯
火
油
陽
因
税
黄
嘉
還
年
福 

脚
等
症
控
敷
患
衷
當
即
止
屡
止 

痛
拔
毒
消
腰
埋0
生
肌
百
技
百 

中
應 

86 加
神

定
假
奋
盅
之
元
誌
銘" 

李
天
助
止
癢
解
毒
水 

非
喘
靈
聡
递
近
知
名 

城
外
科
之
孫
孟 

■■
管杏一切不工届笈鸟牝秒淋苫 

兩#
仪修
*.&"
»**
不̂
4.虎夕成
/1-4
/1正心A
水 

丸则工奈稣4V
産0
飴乐*
能(
仪/
£1 

定
價
每
蹲
圭
元
誌

雙 
II列 

害济華 

- 

金利源 

一中 
廣/
生 

一外 
活生薪行 

各 
前
行34
 

率 
自
箱
险 

高 
金立正平 

號 
永合公司 

正
叫
金
珞 

一有 
天洋公司 

代 
塞如公司 

理 
三箔市 

一少 
事"
公旦 

一鎖 
及

一 

中外各埠 

百货公司 

内有代理

統
新
先
生
鑒
貴
行
付
來
之
新
久
白
濁
丸
經
已
得
收
弟 

向
來
代
售
此
丸
凡
用
過
者
無
不
稱
好
真
聖
藥
也

4d

虞
出5555

弩
电
每
両
壹
元
五
毫

▲
▲
塩36^

胃
力
治
腎
虧
陽
痿
遺
精

毎
両
壹
元
貳
毫
五 

初
越
或
日
久
均
合
用

▲
▲▲耳

鳴
一

余
均
中
上 

Shanhgai  C
afe,  

Box  471  

G
reen

 R
iver*  W

v9

▲
電
話E,

一六三 
一

關
祝
華
謹
啟

SK
#W

本
藥
房
代
理(Kongo)-  

耳
治
乾
癬
漏
錚
與
及
皮
育 

濕
毒
藥
膏
奏
効
如 
神
用
過 

者
毋
不
口
碑
載
道
贊
爲
聖 

藥
染
斯
疾
者
請
速
購
而
治 

之
當
知
吾
言
之
不
謬
也
初 

染
者
壹
盅
能
愈
久
年
頑
症 

須
用
三
幾
盅
必
能
醫
愈 

▲
每
盅
價
銀
覺
元 

▲
外
埠
代
支
郵
費 

触
代
理
人
 

，勝
架
兄
弟
藥
房

目
錄
印
備
函
索

◎

十
年
梅
毒
盡
掃
除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涉
足
花
叢
染
着
梅
毒
週
身
痕
癢 

至
今
拾
年
屢
醫
罔
效
現
得
友
人
介
紹
謂
先
生
醫
術
如 

神
以
致
特
函
將
症
說
明
求
先
生
配
藥
前
來
照
單
服
食 

果
然
不
出
幾
天
所
有
身
中
各
毒
盡
皆
掃
除
今
蒙
先
生 

之
德
銘
感
五
內
謹
綴
數
言
聊
申
謝
意
以
俾
僑
胞
諸
君

有
患
此
者
知
所
問
津
焉

黃
霖
敬
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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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errer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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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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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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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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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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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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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五
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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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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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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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及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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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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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至 

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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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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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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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
東
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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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
李
仍
啟

一: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內
处 

V/
VV 全
科
花
柳
奇
難
艰
危
一 

1

 在
时
柒
粽
痙
戻
詳
細. 

函
告
可
能
對
一
症
象
髪

Yat  Ping,  W
ong  

一422 • C
olum

bia  Ave,  

-Vancouver"  B.  q

‘臨話'Sey,  6978L  

▲
社
長 
鄧
雲
章 
岑
永
和 
劉 
田.
林
紹
廣 
林
朗
德
「 

▲
書
記 
阮
杰
李
雁
朋 
曹
普
智
陳
會 
林
奉
算! 

▲
外
交
會 
集 
岑
拔
廷 
李
樹
元 
陳
智
 
陳
交
會   

X.. 

▲
議
長 
劉
田
 
呂
瑞
卿 
B
 

練 
林
天
如
二"
敷
等
」 

▲
監
督 
龔
定
燊
林
#
l

^

i

▲
理
財 
黃
柴 

«'■ 

林
天
如 
鄧
暢
文
，，龔
定
燊:
湯
.覺
。 

仰
答
支
社
依
期
十
三
月
十
士
遥9
匍
綢
誕
源
嚙
婴
洞
濡 

曉
是
所
切
盼
个

A

."...敝筑.督8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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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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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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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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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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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埠
用
単
公
麦
帝
到
 

大
帮
「厨
刀
」發
售
 

本
行
搜
羅
英
美
德
等
國
鐵
器
製
造
撤
如
仔 

人
哆
樹
仔
哆
及
著
名
公
司
諸
出
品
非
常
精 

利
久
象
僑
胞
所
稱
許
近
者
大
宗
辦
到
厨
房 

利
器
裝
自
由
車
逐
物
件
耕
田
器
具
建
造
機 

儀
家
庭
用
具
等
無
不
應
有
盡
有
計
價
特
別 

相
宜
遠
近
顧
客
經
交
易
者
有
口
皆
碑
未
交 

易
者
接
踵
馳
至
矣
刹
虫
藥
水
農
家
皆
云
甚 

效
電
燈
膽
耐
用
省
費
以
力
固
公
司
爲
最
良 

發
行
零
沽
批
價
從
廉
統
希
垂
顧
方
知
殷
實 
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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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電
話 
(
詩
摩)
三
七0
五 

片
打
街
東
門
牌
二
十
三
號 

喧
明
和
鐵
行
蚣
黃
昭
立
啓

匕
期
需
篇
筮
砂
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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瓊
山
函 
瓊
山
縣
政
府 
現
准
該
縣
參
議 

會 
據
該
會
第
二
次
全
髓
參
議
員
大
會
會 

議 
該
府
交
議 
關
於
为
良
婚
嫁
會 
及 

男
女
訂
婚
登
記
辦
法 
並
整
頓
風
俗
等
章 

程
辦
法 
請
提
交
第
二
次
大
會
審
議 
以 

利
進
行
壹
案 
及
海
口
市
婦
女
敕
濟
會
送 

議
取
締
留
難
寡
婦
再
醮
壹
案 
當
經
大 

會
提
出
討
論 
决
議
以
上
二
案 
併
案
討 

論 
修
正
通
過
在
案 
相
應
抄
同
修
正
案 

兩
份 
函
送
貴
府
查
照
辦
理 
並
希
見
復 

爲
荷
等
由 
計
抄
送
修
正
議
案
兩
份 
聞 

該
縣
政
府
准
函
後 
自
應
照
辦 
昨
除
函 

復
暨
分
令
外 
特
布
吿
全
體
民
衆 
二 
體 

遵
照 
茲
查
其
所
訂
改
良
婚
姻
規
則
如
下 

計
開 
改
良
婚
姻
規
則 
第
一
條
男 

女
訂
婚 
以
本
人
自
行
訂
定
爲
原
則 
但 

未
滿
二
十
歲
之
男
女
訂
婚
時 
須
得
法
定 

代
理
人
之
同
意 
所
有
父
母
代
子
女
盲
行 

訂
婚
之
陋
習 
悉
應
廢
除 
第
二
條 
男 

女
訂
婚 
以
交
換
証
物
爲
準 
所
有
依
古 

禮
間
名
納
采
時 
由
男
家
送
與
女
家
之
銀 

物 
及
女
家
送
運
男
家
之
銀
物
等
陋
習 

槪
行
改
革 
第
三
條 
男
未
滿
拾
八
歲 

女
未
滿
十
六
歲
者 
不
得
結
婚 
第
四
條 

男
女
結
婚 
應
照
現
在
結
婚
儀
式 
其 

依
舊
禮
親
迎
者
亦
聽
之 
但
不
得
送
受 

證
金 
或
聘
金 
第
五
條 
男
女
結
婚 

應
共
同
簽
立
結
婚
證
書 
各
執
爲
憑 
第 

六
條 
結
婚
後
夫
婦
有
同
居
義
務
其
婦 

除
必
要
時
歸
寧
外 
應
常
住
夫
家 
所
有 
一 

婦
女
常
住
外
家
之
陋
習 
一 律
禁
止 
第 

七
條 
寡
婦
或
守
志
或
再
醮 
均
仔
其
自 

由 
但
夫
亡
不
逾
六
個
月
者 
不
得
再
醮 

第
八
條 
寡
婦
再
醮
時 
不
得
携
去
原 

夫
遺
下
之
財
產 
其
原
夫
親
屬
及
外
家
親 

屬
亦
均
不
得
藉
故
留
難 
索
取
禮
金 

第
九
條 
其
再
醮
時 
男
女
須
向
男
家
所 

在
鄕
鎭
公
所
登
記
其
登
記
証 
由
縣
麻 

頒
發
各
鄕
鎭
公
所
辦
理 
惟
不
得
索
取
登 

記
費 
第
十
條 
本
規
則
自
縣
政
府
公
布 

日
起
施
行
云

江
門
續
征
濬
河
經
費
 

新
會
函 
江
門
北
街
口
河
道 
淤
横
日
甚 

以
致
河
床
僅
餘
丈
許
可
堪
航
行 
若
居 

冬
令 
河
水
乾
涸 
航
行
頗
感
困
難 
時 

有
擱
淺
之
弊 
前
經
建
廳
令
組
江
円
河
道 

整
理
委
員
會 
以
謀
疏
溶 
所
需
紅
費 

向
來
往
船
戶
征
收 
至
疏
濬
工
作 
前
已 

測
繪
開
投 
嗣
因
投
價
過
昂 
且
征
得
之 

欵
相
差
尙
遠 
故
未
果
行 
現
聞
該
會
以 

將
居
冬
令 
用
便
於
疏
濬
工
作 
乃
積
極 

辦
理 
招
商
投
承 
濬
河
工
程
，冀
早
開 

工
俾
利
航
行 
惟
經
費
方
面 
前
曾
提
議 

停
止
征
收 
但
因
本
年
各
江
船
隻 
來
往 

疏
淡 
征
費
額
輕
微 
故
開
征
以
來 
祇 

得
三
万
餘
元 
壹
旦
投
承
開
工 
實
不
敷 

支 
誠
恐
功
虧
宵
簣 
現
仍
繼
續
征
收 

使
收
支
適
合 
然
後
停
征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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